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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環廣場租賃協議的須予披露交易

本公佈乃由華建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刊發，
並為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九日的公佈（「該
等公佈」）的補充公佈。除另有指明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
相同涵義。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接獲律師代表租賃協議項下業主發出日
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函件，內容有關告知租賃協議已遭沒收，本
公司現正就此徵詢法律意見。

承董事會命 

華建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柯俊翔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柯俊翔先生（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Wilson Wong先生（副主席）、盧元琮女士及付道丁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即鄒揚
敦先生及李松佳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陳紹基先生、蔡展宇先生及周
浩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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